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专项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林洋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能源”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的保荐机构, 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林洋能源本次增加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公司股票发行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23 号”

文核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91,264,663 股，发行新股已于 2016 年 5 月实施完毕。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总股本为 497,866,234 股。 

3、本次公司上市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91,264,663

股，已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份登记手续。因公司于 2016 年 9 月实施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由 91,264,663 股增加至 319,426,321 股。认购对象的新

增股份情况及限售期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股) 限售期 

1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26,466 

12个月 
2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126,466 

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135,593 

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18,252,933 



5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9,126,466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543,676 

7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53,063 

合计 91,264,663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6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末总股本 497,866,2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合计派发 99,573,246.8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由497,866,234股增加至 1,742,531,819股。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于2016

年 9 月实施完毕，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由 91,264,663 股增加至

319,426,321 股。 

（二）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以及 2017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向 221 名激励对象授予 2,156 万股限

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7 年 2 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公司股本总数由 1,742,531,819 股增加至 1,764,091,819

股，限售股份由 319,426,321 股增加至 340,986,321 股，本次非公开限售股份不变。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319,426,321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 

本次非公开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

量（股） 

所持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31,942,631 1.81% 31,942,631 0 

2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31,942,631 1.81% 31,942,631 0 

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45,974,576 2.61% 45,974,576 0 

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 
63,885,265 3.62% 63,885,265 0 

5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 
31,942,631 1.81% 31,942,631 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85,902,867 4.87% 85,902,867 0 

7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27,835,720 1.58% 27,835,720 0 

合计 319,426,321 18.11% 319,426,321 0 

六、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19,426,321 -319,426,321 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1,560,000 0 21,56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40,986,321 -319,426,321 21,560,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1,423,105,498 319,426,321 1,742,531,81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423,105,498 319,426,321 1,742,531,819 

股份总额 1,764,091,819 0 1,764,091,819 



七、保荐机构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

诺； 

3、林洋能源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广发证券对林洋能源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